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103年5月6日經102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8月1日103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9月22日103學年度醫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目的 

為鼓勵本系學生積極向學，特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系在學學生均適用。 

第三條 獎助條件 

一、該學年度學業（智育）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 

二、該學年度操行（德育）成績八十分（含）以上，且未有記過懲處者。 

三、以班為單位，受獎名額為每班級三至五名。(在學期間，受獎資格以二次

為限) 

四、凡提出本校急難救助或弱勢助學等類似證明文件為優先申請，並備相關說

明。 

五、如有任何異議或特殊情況，依據「學士後中醫學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會議之議決。 

第四條 獎助項目 

一、 依每年受捐之額度頒給，自10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二、 獎助學金額：5000元一名、3000元一名、2000元三名。 

第五條 受理申請期間 

每學年度9月15日至10月15日止，依學士後中醫學系公告辦理收件。 

第六條 審查及核發 

一、申請資料彙整後，由本系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 

二、審核通過後，依本系獎助學金款項，向會計室申請核予。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3 年 5月 6日經 102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慈 濟 大 學 學 士 後 中 醫 學 系 獎 助 學 金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  申請次數 
□ 首次申請 

□ 多次申請 

年級  家長姓名  

身分證 

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郵件  

學期
成績 

智育 
（學業） 

      （分/等第） 
德育 

（操行） 
       （分/等第）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應 

附 

文 

件 

附件名稱 審核欄 

一、申請書  

二、自傳（500 字以上）  

三、成績單影本  

四、其他證明文件(本校急難救助或弱勢助學等相關證明

文件) 
 

收件

紀錄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人： 

資料

審核 

□資料齊全 □資料不齊全 

□符合申請組別/條件 □不符合申請組別/條件-原因： 

審核

結果 

一、初審： 

□通過   □未通過 

二、複審： 

□錄取        □未錄取 

說明 

(1)上揭資料敬請詳實填列，以免權益受損。 

(2)本表相關資料，僅為本次獎助學金申請案使用，本處不作其他蒐集、處理或利用。

本表於審核會議定案後，保存 6 個月即予銷毀； 

□已閱畢並同意填列。 

 


